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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屆會議(1989 年) 
 

第 18 號一般性意見：不歧視 
 

1. 不歧視、法律面前平等以及法律的無歧視的平等保障，是保障人權的基本而

普遍的原則。因此，《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公

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無分種族、膚色、性別、

語言、宗教、政見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

分等等，一律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利。第二十六條不僅使所有人在法律面

前平等，並有權受法律的平等保障，而且也禁止法律的任何歧視並保證所有

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障，以免受基於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

政見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理由

的歧視。 

2. 不歧視原則確實非常基本，所以第三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確保本公約

所載一切公民與政治權利之享受，男女權利，一律平等。儘管第四條第一項

允許締約國在公共緊急狀態下採取措施減免其在《公約》下所承諾的義務，

但是，該條特別規定這些措施不得包含純粹基於種族、膚色、性別、語言、

宗教或社會階級為根據之歧視。此外，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締約國應以法

律禁止構成煽動歧視的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 

3. 由於不歧視、法律面前平等以及法律的平等保障等原則具有基本和普遍性

質，在談到特定人權的條款中有時也明白加以援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悉屬平等。並且同一條的第三項規定，審判被控刑

事罪時，被告一律有權平等享受第三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所列的最低限度之保

障。同樣，第二十五條規定，每個公民不受第二條所述區分的限制而平等地

參加政事。 

4. 締約國可自行決定執行有關條款的適當措施。但是，應向委員會報告這類措

施的性質以及他們是否符合不歧視、法律面前平等以及法律的平等保護等原

則。 

5. 委員會謹提請締約國注意，《公約》有時明白要求他們採取措施，保證有關

人員的權利的平等。例如，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步驟

去保證夫妻雙方在結婚、婚姻存續期間及婚姻關係消滅時的權利和責任平

等。這類步驟可採取立法、行政或其他措施為形式，但締約國有積極義務確

保結婚雙方如《公約》所規定的享有平等權利。對於兒童，第二十四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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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應有權享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年身分給予之必要保護措施，不

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國籍、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或出

生而受任何歧視。 

6. 委員會注意到《公約》既未為「歧視」一詞下定義，也未指明歧視的內容。

但是，《消除一切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第一條規定，「種族歧視」是指

基於種族、膚色、血統或民族或種族根源之任何區別、排斥、限制或優惠，

其目的或效果為取消或損害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政事任何其他方面

平等確認、享受或行使人權及基本自由。同樣，《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

公約》第一條規定，「對婦女的歧視」是指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

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女不論已婚未婚在男女平等的

基礎上承認、享有或行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

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7. 儘管這些公約只適用於根據特定理由的歧視事件，委員會認為，《公約》中

所用「歧視」一詞的含義應指任何基於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

見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的任何區別、

排斥、限制或優惠，其目的或效果為否認或妨礙任何人在平等的基礎上承

認、享有或行使一切權利和自由。 

8. 但是，在平等的基礎上享受權利和自由並不意謂在每一情況下的同等待遇。

在此方面，《公約》有明文規定。例如，第六條第五項禁止對未滿 18 歲的

人判處死刑。同一項禁止對孕婦執行死刑。同樣，第十條第三項規定把少年

罪犯與成年人隔離開。此外，第二十五條保證因公民身分而取得的某些政治

權利。 

9. 許多締約國的報告中載有關於防止歧視的法律保護的立法和行政措施以及

法院裁決的資訊，但常常缺乏揭露歧視事實的資訊。締約國就《公約》第二

條第一項、第三條及第二十六條提出報告時，通常援引他們的憲法或相關機

會平等法律中關於人人平等的條款。這些資訊固然有用，但委員會想瞭解的

是是否存在任何實際歧視的問題，這種歧視可能是由公權力、群體或私人或

私人機構實行的。委員會希望瞭解旨在減少或消除這種歧視的法律規定和行

政措施。 

10.委員會還希望指出，平等原則有時要求締約國採取積極行動，以減少或消除

會引起《公約》所禁止的歧視或使其持續下去的條件。例如，如果一國中某

一部分人口的普遍狀況阻礙或損害他們對人權的享受，國家應採取具體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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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這種狀況。這種行動可包括在一般時間內給予有關部分人口在具體事務

上某些比其他人口優惠的待遇。但是，只要這種行動是糾正事實上的歧視所

必要的，就是《公約》下的合法差別待遇。 

11.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二十六條都列舉了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見

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歧視理由。委

員會注意到，一些憲法和法律並未列舉第二條第一項所述的禁止歧視的所有

理由。因此，委員會希望從締約國處獲得有關這類遺漏的重要影響的資訊。 

12.儘管第二條把受到保護不歧視的各項權利限制在《公約》規定的範圍內，第

二十六條卻未具體規定這種限制。這就是說，第二十六條規定，所有的人在

法律面前平等，並有權受法律的平等保障，無所歧視，並且法律應保證所有

的人得到平等而有效的保障，以免受基於任何所列原因的歧視。委員會認

為，第二十六條並不僅僅重複第二條已經作出的保證，而是本身就規定了一

項單獨存在的權利。它禁止政府機關管理和保障的任何領域中法律上或事實

上的歧視。因此，第二十六條關心的是締約國在立法及其適用方面承諾的義

務。因此，當某一締約國通過立法時，必須符合第二十六條的要求，其內容

不應是歧視性的。換言之，第二十六條所載的不歧視原則不僅適用於《公約》

規定的權利。 

13.最後，委員會注意到，並非所有區別待遇都是歧視，只要這種區別的標準是

合理和客觀的，並且是為了達到根據《公約》視為合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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